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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測社會考科（公民與社會）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題號：1 

題目： 

1.  根據報導，某國政府教育部近來發布規定，禁止中學成立同性戀社團，並透過

學校向家長宣導，如果家中孩童熱愛穿 V 領上衣，便可能具有同性情慾傾向，

應小心多加防範。此規定與宣布受到人權團體批評。請問下述批評何者最可能

為人權團體之訴求？  

(A)該國做法有違兩性平等的原則  

(B)該國做法限制消費者選擇自由  

(C)該國做法侵犯家長之親權行使  

(D)該國做法違反學生之結社自由  

意見內容： 

1. 根據題幹敘述，某國教育部的作法的確違反兩性平等原則，選項(A)應為正確選項。 

2. 選項(A)應為性別平等。 

3. 兩性平等是否無法涵蓋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氣質等部分，本文認為有疑問。教育部的規定

與結社自由毫無關係。綜合以上兩點，選項(A)是極有可能之選擇。 

意見回覆： 

1. 選項(A)，該國教育主管機關的作法，貶抑同性情慾，有違「多元性別」平等，而不是違反「兩

性」平等原則，因「兩性」專指男女的生理差異，著重生物性別，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的性別認

同與選擇，是故選項(A)錯誤。 

2. 選項(D)，該國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的規定，限制不同性傾向學生成立社團，侵犯同性戀學生的結

社自由，故選項(D)正確。 

  





2 

 

題號：6 

題目： 

6.  我國《地方制度法》對於行政層級的畫分和所轄的次級地方組織，都有詳細的

規定。下列有關「桃園市大園區」與「臺東縣池上鄉」之敘述，何者正確？  

(A)前者為市府派出單位，後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B)二者皆為縣級行政單位所轄的次級地方組織  

(C)前者之首長為區長，後者之首長為鄉長，均由選舉產生  

(D)前者設區民代表會，後者設鄉民代表會，二者皆為立法機關  

意見內容： 

直轄市原住民區為選舉產生，但學生不一定知道是否為原住民選區而無法判斷。 

意見回覆： 

本題測驗的是地方政府的一般概念，考察考生是否能區分直轄市下轄之「區」與各縣所屬之「鄉

鎮」的差異。直轄市原住民區並非課綱範圍內容，各版本教科書也均未提及，不屬學測考試範圍，

故考生應沒有無法判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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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9 

題目： 

9.  國家應維護人民之人性尊嚴，不得將人民當作達成特定目的之工具。依前所述，

國家下列行為，何者已侵害人民之人性尊嚴？  

(A)為調查犯罪事實及證據而搜索犯罪嫌疑人住處  

(B)為迅速查明犯罪的主謀而對共犯連夜進行偵訊  

(C)為預防傳染病擴散而命令疑似感染者在家隔離  

(D)為維護公共安全社會秩序而禁止人民集會遊行  

意見內容： 

1. 選項(A)搜索票未敘述清楚。 

2. 選項(A)關於搜索票部分未能清楚說明條件，考生作答條件與依據不足，且與考生應具備的重要

能力（理解搜索應有搜索票）大有違誤，故選項(A)應送分。選項(B)關於夜間訊問未能清楚說明

條件，無從判斷是否侵害人性尊嚴。綜上所述，建議本題答案修改為(A)或(B)，或者全部送分。 

3. 「人性尊嚴」的定義是指憲法有保障的人權，還是指個人自己的定義？若是根據憲法的權利範

疇來作答，選項(D)集會結社自由應該也是對人性尊嚴的一種保障。 

4. 依據憲法第 14條明文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選項(D)所述已侵害人民集會遊行自由權

利。且國家若只以選項所述「維護公共安全」而禁止人民集會遊行，不僅違反明確性原則以及法

律保留原則，更違反憲法第 14條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已嚴重侵害人民之人性尊嚴，故選項(D)

應為正解。 

意見回覆： 

本題四個選項均涉及限制人民之權利，但是本題並非以人民之權利是否遭到限制作為判斷的

依據。依據題意，所謂的侵害人性尊嚴的定義是：必須是國家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而將人民此具

有權利的主體作為達到該特定目的的工具，已達到對於人民人性尊嚴侵害之程度。亦即此時，人民

的權利主體性已不受到國家尊重，單純成為一個在實踐特定目的之程序中僅具有「客體性」的工具。

以下針對四個選項分別說明： 

選項(A)：搜索犯罪嫌疑人住處，目的為調查該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之事實及證據。此雖係對

於該搜索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限制，但仍是將該犯罪嫌疑人視為一權利主體，並未將

其客體化作為達到另一個特定目的之程序上工具。 

選項(C)：命令疑似感染傳染病之人民在家隔離，目的為防止傳染病擴散。此雖係基於公共衛

生之目的而限制受隔離者之權利，同樣並未將該人民客體化，成為達到實踐目的之

程序上工具。 

選項(D)：禁止人民集會遊行，係為維護公共社會秩序安全之目的，雖限制人民之權利，同樣

不生將人民客體化而成為達到實踐目的之程序上工具。 

因此在上述三選項中，不論國家公權力行為是否合法，人民仍是具有權利主體的地位，並未成

為公權力行使過程中僅具有「客體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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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B)：在犯罪行為主謀不明的情形下，為了達到迅速查明犯罪行為主謀之目的，原應調查

相關事實及證據，以查明主謀身分。對於共犯連夜進行偵訊，將人民此權利主體轉

化成為調查主謀身分的方法，不僅連夜偵訊已過度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且此在過

程中，把人民工具化成為一個調查事實的方法而連夜偵訊，忽視人作為一個權利主

體在生理及心理上可承受的極限，已達到侵害人民人性尊嚴之程度。 

綜上所述，本題以選項(B)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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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0 

題目： 

10.  甲男與丙女是夫妻，乙是甲之弟。甲死亡後， 30 歲未婚之乙與丙結婚。下列

關於乙丙間婚姻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甲死亡後，乙丙無親屬關係，故乙丙之婚姻有效  

(B)乙與丙輩分相同且親等相近，故乙丙之婚姻無效  

(C)丙為乙之兄嫂，二人結婚有違倫常，故婚姻無效  

(D)乙丙未違反近親不得結婚的規定，婚姻合法有效  

意見內容： 

1. 本題超出學測範圍以及學習課程目標，應予送分。 

2. 依據李淑明的《民法入門》、陳炎祺等三人的《民法親屬篇新論》、林菊枝的《親屬法新論》，姻

親關係在原配偶死亡後是否仍繼續存在，仍有爭議，尚未有統一之見解，建議選項(A)(D)均給分。 

3. 考題內容太細，考生必須清楚知道民法第 971條及 983條相關內容，還需法務部示函方能確定，

如配偶死亡姻親關係未因而消滅，但乙丙親屬關係仍有爭議。 

4. 甲與丙為夫妻，甲若過世，婚姻自然失效，故甲之弟與丙應無親屬關係，選項(A)亦為正確。 

意見回覆： 

1.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單元三的主題六 3-1為婚姻成立與解消

的影響，是本題的命題依據，故未超出課綱範圍。 

2. 現行六版教科書，於講述婚姻章節，均有提及近親結婚是否有效的法律概念，其中有三個版本

將「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的旁系姻親」等文字列出。 

3. 根據《民法》第 971 條：「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故死亡並非法定姻親關係消滅之要件，

學者雖有不同見解，但依據民法規定，乙丙仍具有姻親關係，故本題答案為選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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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2 

題目： 

20-22 為題組  

◎  所謂「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有兩項特色：首先、必須確保產品產銷過程都要

符合法定或自訂的規範；其次、消費者也可回溯生產過程，選擇自己信任或喜

好生產者的產品。此制度需要獨立公正的驗證機構保證其可信賴度。另外，獲

得履歷登記證明的產品，因為產銷過程力求符合環保生態要求，因此不僅成本

較高，產品選擇也較少，但相對而言，生產者與消費者卻也都能獲得較多保障，

不僅能提升生產者的產品形象，不受黑心商品牽連，也減少環境破壞與產品不

安全風險。  

22 .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涉及產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權益，驗證機構證明農產品符

合相關規範要求，且驗證機構須經政府認證符合資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如強制農產品應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已限制產銷生產者隱私權  

(B)產銷履歷制度雖公開農產品資訊，但不適用政府資訊公開的規定  

(C)驗證機構並非行政機關，驗證行為不須受誠實信用原則之拘束  

(D)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應符合行政機關依職權自行訂定之法規命令  

意見內容： 

1. 選項(B)，農委會網站有「產銷履歷驗證特定評鑑機構名單、產銷履歷驗證機構名單」等資訊，

仍有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本選項未明確指出何者不適用或適用，敘述並不完整。選

項(D)，「依職權制訂」是否同於「法律授予的職權制訂」？臺灣是一個法治社會，就常理而言，

行政機關依職權所制訂的法規命令，理應有上級法律授權，且題幹也提及「驗證機構須經政府

認證符合資格」。本選項文意不清，敘述不夠完善，可能使考生認為「依職權自行訂定」即是有

「法律授權訂定之」而選答，應予給分。建議本題(B)(D)均給分。 

2. 請說明選項(D)為何不是正確答案？國民的任何行為不是本就應該符合國家所訂定的法律（含憲

法、法律、命令），若是因為該命令可能只是規範政府組織內的事項，則本人無法接受。 

3.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涉及產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權益，驗證機關證明農產品符合相當規範要求，

且驗證機關須經政府認證符合資格，因此選項(D)應為正確答案。 

4. 選項(D)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乃是依據法律條文《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法規命令《產銷履

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之規定，符合題幹及選項(D)所述，因此選項(D)應給分。 

5. 農產的產銷履歷制度若不符合行政機關自訂之法規命令，該如何管理這個制度的使用？ 

6. 未能確定該履歷制度是否受政府委託而影響選項(B)之作答。 

7.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要求生產者將個人資料、聯絡方法等個人隱私資訊，及產銷班、生產過程

等記錄登錄於系統，並公開供消費者查詢，確實「限制了生產者隱私權（之行使）」，故選項(A)

應屬正確。選項(B)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應直接寫明該法律名稱，此外，根據《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4 條規定，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機關所做成之資料，亦適用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

另根據《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條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

8及 13條，亦有資訊公開之規定，故選項(B)應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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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項(B)，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產銷制度符合第 3 條之定義，也符合第 6 條的主動公開原

則，故應適用政府資訊公開規定，故選項(B)有疑義。選項(D)雖為「依職權自行訂定之行政規則」

才屬正確，但宏觀角度看，此作為包含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包含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而形成

的法規命令與行政機關的行政規則。本題有爭議，應送分。 

意見回覆： 

1. 選項(A)，隱私權為保障個人私密生活空間、資訊及重大決定的控制權，依主題幹敘述，農產品

產銷履歷重點為農產品產銷過程資訊的揭露，因此重點為公開農產品的資訊，與生產者個人私

密資訊無直接關聯，故選項(A)錯誤。 

2. 選項(B)，資訊公開及使人民有閱卷的權利，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而應公開之資訊，為行政

機關或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所持有的資訊。農產品產銷履歷公開的是農產品自農民

生產至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的公開紀錄，並非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依

職權所持有的資訊。根據主題幹敘述，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為民間行為，雖需獨立公正之驗證

機構保證，但並無任何受政府委託進行驗證之敘述以作為答題線索。因此公開農產品產銷履歷

的資訊，不適用政府資訊公開的規定。至於農委會網站公布之「產銷履歷驗證特定評鑑機構名

單、產銷履歷驗證機構名單」之資訊，並不是特定農產品產銷過程的資訊，與(B)所述無涉。 

3. 選項(D)，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應符合之法定規範，應為立法者制定之法律或行政機關「基於法

律授權」而發布之「法規命令」（對外產生效力），而非依據行政機關「基於職權自行發布」的

「行政規則」（拘束行政內部）。換言之，本選項之錯誤在於，「法規命令」必須有法律授權的依

據，並非行政機關可以依職權而自行訂定。 


